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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竞拍薇美姿实业（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1.59%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南京沄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京沄洁” ）拟参与竞拍薇美姿实业（广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薇美姿” ）1.59%股权，拍卖标

的物评估价为3,616.39万元，起拍价为2,531.47万元。

●本次竞拍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竞拍属于公司董事会审

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竞拍为公开竞拍，南京沄洁最终能否竞拍成功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定于2024年5月23日上午10时至2024年5月24日上午10时止 （延时除外）

在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为陈子红持有的

薇美姿1.59%股权（出资数额178.6万元），公司于2024年5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竞拍薇美姿实业（广东）股份有限公司1.59%股权的议案》，同意南京沄

洁参与本次竞拍，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1、交易背景

2021年1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扬州倍加洁日化有限公司出资5500万元，参与设立并持有珠海沄舒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已更名为：珠海云舒壹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云舒壹

号” ）98.2143%的出资份额；2021年3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沄洁出资2.5亿元，参与设立并持有珠海

沄舒二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已更名为：珠海云舒贰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云舒贰号” ）99.6016%的出资份额。其中，云舒壹号持有薇美姿的股权比例为3.125%，云舒贰号持有薇

美姿的股权比例为12.6495%，公司通过云舒壹号、云舒贰号间接持有的薇美姿的股权比例为15.6683%。

2023年2月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薇美姿16.4967%股权的

议案》，同意收购薇美姿16.4967%股权。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10.3条约定，公司已将《股份转让协议》

项下的全部权利和义务转让至南京沄洁，2023年10月31日， 南京沄洁收到薇美姿发来的新股东名册复

印件（加盖标的公司公章）。 至此，本次收购薇美姿16.4967%股权交割完毕。

2023年11月10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扬州明星牙刷口腔护理有限公司以0元或法律法规和相关主管

部门允许的最低价格，受让云舒壹号1.7679%的普通合伙份额、云舒贰号0.3944%的普通合伙份额。因持

有基金份额的变化， 公司通过云舒壹号、 云舒贰号间接持有的薇美姿的股权比例由15.6683%增加至

15.7745%。 目前，公司总计持有薇美姿32.2712%的股权比例。

2、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发布的公告， 定于2024年5月23日上午10时

至2024年5月24日上午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对陈子红持有的薇美姿1.59%

股权（出资数额178.6万元）进行公开拍卖。 根据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截至2023年6月30

日（评估基准日），通过资产基础法评估测算，薇美姿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值为87,510.99万元，对应

1.59%股东权益价值的评估价值为1,391.42万元；通过收益法评估测算，薇美姿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值

为227,445.83万元，对应1.59%股东权益价值的评估价值为3,616.39万元。 本次资产评估机构选用收益

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拍卖标的物评估价为3,616.39万元。本次拍卖起拍价为2,

531.47万元，保证金为250万元，增价幅度为12万元及其倍数。

本次拍卖交易过程中所发生的买受费用、应缴纳的税费金（包括应由被执行人承担的一切税费金

的费用）及标的物存在的风险均由买受人承担，拍卖成交且买受人付清全额款项后，须等待法院办理解

冻手续后，凭《成交确认书》及相关法律文书，自行至相关管理登记部门办理股权过户、变更登记手续。

买受人自行承担过户、变更登记等手续所须缴纳的一切税、费及其可能存在的其他欠费。

如果本次南京沄洁成功竞得薇美姿1.59%的股权， 公司合计持有薇美姿的股权比例将增加至

33.8612%。

基于上述，南京沄洁拟参与本次竞拍。

二、交易影响

聚焦公司战略方向，提升供应链的协同价值：目前公司确立了“口腔大健康+” 的战略发展方向，全

资子公司南京沄洁参与本次竞拍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薇美姿是国内领先的口腔护理用品提供商，旗

下“舒客”品牌为中国高知名度口腔护理品牌，2017年，舒客品牌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评为

中国驰名商标。 此外,薇美姿旗下“舒客宝贝”品牌为中国儿童口腔护理产品市场最知名的品牌及消费

者最满意的品牌。公司的优势在供应链领域，专注于ODM业务，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整个供应链的协同价

值，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三、交易风险分析

本次南京沄洁参与竞拍事项属于公开竞拍，最终报价较高者获得该股权，南京沄洁能否竞拍成功存

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也将及时披露竞拍结果。

四、备查文件

1、倍加洁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4日

信息披露

202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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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5月23日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

工监事，与经公司工会委员会第十一届第六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经第十一

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公司15层报告厅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应出席监事五人，实际出席五人（其中委托出席一人，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一人）。 监事韩琳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现场出

席，在充分知晓议题的前提下，委托监事姜晓鹏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监事王光华先生以视频会议方式出席了本次

会议。 公司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王光华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豁免会议通知时限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豁免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期限。

（二）关于选举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选举王光华先生任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一致。

三、备查文件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4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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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3日13: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3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3日9:15~15:00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报告厅（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二大街62号MSD-B1座15层1503）。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张旺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1人，代表股份499,799,9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871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 代表股份487,243,74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020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39人，代表股份12,556,1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09%。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92,790,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75%；反对6,610,11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26%；弃权39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92,790,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75%；反对6,610,11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26%；弃权39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2023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92,790,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75%；反对6,610,11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26%；弃权39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92,790,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75%；反对6,610,11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26%；弃权39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492,979,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355%；反对6,610,11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26%；弃权20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320,7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1005%；反对6,610,

1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3022%；弃权20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973%。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2023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492,790,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75%；反对6,610,11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26%；弃权39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关于续聘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92,837,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70%；反对6,562,71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31%；弃权39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178,3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0169%；反对6,562,

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9414%；弃权39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417%。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关于审批2024年度生态环保产业项目投标额度暨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88,22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843%；反对11,363,965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37%；弃权20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关于新增2024年度控股子公司互相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92,206,8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08%；反对6,798,51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02%；弃权794,5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47,7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2178%；反对6,798,

5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7359%；弃权794,5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46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十）《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张旺先生、贾晋平先生、王卓先生、孙国强先生、崔铭伟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01选举张旺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492,396,2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187%。

张旺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当选为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02选举贾晋平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491,810,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015%。

贾晋平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当选为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03选举王卓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492,395,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185%。

王卓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当选为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04选举孙国强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491,810,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015%。

孙国强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当选为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05选举崔铭伟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492,395,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185%。

崔铭伟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当选为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十一）《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杨鸿雁女士、李莉女士、葛顺奇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

况如下：

11.01选举杨鸿雁女士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491,810,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015%。

杨鸿雁女士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当选为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02选举李莉女士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491,810,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015%。

李莉女士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当选为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03选举葛顺奇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491,860,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15%。

葛顺奇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当选为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十二）《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王光华先生、姜晓鹏先生、韩琳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具体表决

情况如下：

12.01选举王光华先生为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491,860,5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15%。

王光华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当选为公司第十

一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12.02选举姜晓鹏先生为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491,860,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15%。

姜晓鹏先生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当选为公司第十

一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12.03选举韩琳女士为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491,860,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15%。

韩琳女士累积投票得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当选为公司第十一

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此外，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作2023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刘媛、门亮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

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0652� � � �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4-45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5月23日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十一届董事会成

员。经第十一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公司15层报告厅以现场结合通

讯方式召开。 应出席董事八人，实际出席八人（其中委托出席一人，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六人）。 董事张旺先生因工作原因

未能现场出席，在充分知晓议题的前提下，委托董事孙国强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董事贾晋平先生、董事王卓先生、

董事崔铭伟先生、独立董事杨鸿雁女士、独立董事李莉女士和独立董事葛顺奇先生以视频会议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

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孙国强先生主持会议，部分监事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豁免会议通知时限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豁免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期限。

（二）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选举张旺先生任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三）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当选董事长张旺先生提名，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下列五名董事组成：张旺先生、贾晋平先生、孙国强先生、杨鸿雁女士（独立董事）、葛顺奇先

生（独立董事）。 主任委员由张旺先生担任。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下列三名董事组成：杨鸿雁女士（独立董事）、张旺先生、李莉女士（独立董事）。 主任委员由

独立董事杨鸿雁女士担任。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下列三名董事组成：李莉女士（独立董事）、杨鸿雁女士（独立董事）、崔铭伟先生。 主任委员

由独立董事李莉女士担任。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下列三名董事组成：葛顺奇先生（独立董事）、王卓先生、李莉女士（独立董事）。 主任

委员由独立董事葛顺奇先生担任。

（四）关于孙国强先生代行总经理职责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当选董事长张旺先生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授权孙国强先生代为履行总经理并主管

会计工作负责人职责，授权期限与本届董事会一致，简历附后。

（五）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聘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由代总经理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聘任彭渤女士为常务副总经理，马剑先生、王贺先生

为副总经理，彭瀚先生为总经济师，李志勇先生为财务总监，王天昊先生为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上述人员任期与本届

董事会一致，简历附后。

聘任李志勇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事项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六）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当选董事长张旺先生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聘任杨雪晶女士为董事会秘书，任期与

本届董事会一致。 简历附后。

（七）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当选董事长张旺先生提名，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聘任冯昱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简历附后。

三、备查文件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4日

附：

简历

孙国强男，59岁，中共党员

一、工作经历

现任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代行总经理职责、公司董事。历任天津碱厂基建团委书记、天津碱厂基建系统

工会主席、项目经理，天津开发区建设工程监理公司工程项目总监、工程部部长，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副部

长、部长、集团本部党支部副书记（兼），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常务副总经理。兼任天津泰达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二、教育背景、专业背景

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工程师、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设备监理工程师、注册安全工程师。

三、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截至披露日，其本人不持有公司股票。

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六、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

七、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八、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规定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任职要求。

彭渤女，53岁，中共党员

一、工作经历

现任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历任天津开发区总公司燃气分公司会计、天津泰达燃气公司、天津泰达津

联燃气公司会计、天津泰达津联燃气公司财务部副部长和部长、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财务中心主任助理、资产管理

部副经理、资产管理部经理、党支部书记。 兼任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和天津逸仙科学工业园国际有限公司董事。

二、教育背景、专业背景

大学学历，会计师。

三、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截至披露日，其本人不持有公司股票。

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六、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

七、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八、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规定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任职要求。

马剑男，48岁，中共党员

一、工作经历

现任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历任东芝计算机公司技术部、Chinacast通讯有限公司工程师，天津

泰达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项目经理、风险控制中心项目评估部经理、风险控制中心副经理、风险控制中心经理。

二、教育背景、专业背景

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三、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截至披露日，其本人不持有公司股票。

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六、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

七、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八、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规定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任职要求。

王贺男，42岁，中共党员

一、工作经历

现任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历任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副经理，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投资中

心项目部经理；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泰达酒店有限公司、天津泰达城市开发有限公司、成都泰达新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天津文化产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天津悦海酒店投资有限公司和天津合达房产租赁有限公司董事，天津泰达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

二、教育背景

硕士研究生学历

三、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截至披露日，其本人不持有公司股票。

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六、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

七、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八、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规定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任职要求。

彭瀚男，44岁，群众

一、工作经历

现任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济师。历任滨海泰达酒店开发公司运营管理部经理、泰达启航游艇俱乐部公司总经理

助理、泰达启航游艇俱乐部公司副总经理、天津泰达丽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二、教育背景

本科学历

三、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截至披露日，其本人不持有公司股票。

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六、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

七、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八、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规定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任职要求。

李志勇男，38岁，中共党员

一、工作经历

现任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历任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控制部副部长、投资II部部长、财务部部长、总

经理助理。 兼任天津泰达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董事，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天津生态城市政景观有限公司董事。

二、教育背景、专业背景

硕士研究生学历、中级经济师。

三、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截至披露日，其本人不持有公司股票。

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六、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

七、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八、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规定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任职要求。

王天昊男，38岁，中共党员

一、工作经历

现任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和公司律师。历任公司法务部部长、法务部副部长、天津泰达都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天津泰达都市开发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天津泰达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和天津泰达洁净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二、教育背景、专业背景

本科学历、法律职业资格。

三、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截至披露日，其本人不持有公司股票。

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六、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

七、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八、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规定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任职要求。

杨雪晶女，41岁，中共党员

一、工作经历

现任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 历任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金融事业部项目

经理、天津市泰达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副部长（主持工作）、恒安标准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渤海产业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天津市泰达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兼任天津渤海女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二、教育背景、专业背景

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

三、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截至披露日，其本人不持有公司股票。

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六、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

七、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八、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规定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任职要求。

杨雪晶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22-65175652

传真：022-65175653

通讯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二大街62号MSD-B1座16层1601

邮政编码：300457

电子邮箱地址：dm@tedastock.com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冯昱男，40岁，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现任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部长（主持工作）。 历任天津泰达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职员、副部长、副部长（主持工作）。 兼任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冯昱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22-65175652

传真：022-65175653

通讯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二大街62号MSD-B1座15层1503

邮政编码：300457

电子邮箱地址：dm@tedastock.com

证券代码：000652� � � �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4-47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和二级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84.8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149.74%，对负债率超过70%的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61.4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108.53%，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

达环保” ）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南开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 ）申请融资3,500万元，期限1年，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公司的二级子公司天津雍泰生活垃圾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雍泰” ）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 ）申请融资34,150万元，期限不超过170个月，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相关担保额度审议情况

经公司于2023年12月29日召开的2023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2024年度为泰达环保提供担保的额度为158,

000万元。 本次担保前公司为泰达环保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87,563.70万元，本次担保后的余额为91,063.70万元，泰达环保

可用担保额度为66,936.30万元。

经公司于2023年12月29日召开的2023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24年4月30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

时）会议审议，公司2024年度为天津雍泰提供担保的额度为50,000万元，本次担保前公司为天津雍泰提供担保的余额为5,

377.28万元，本次担保后的余额为 39,527.28�万元，天津雍泰可用担保额度为10,472.72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2001年11月9日

（2）注册地点：天津开发区第三大街16号

（3）法定代表人：王天昊

（4）注册资本：1,278,773,780元

（5）主营业务：以自有资金对环保类项目的投资及运营管理；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及其电力生产（不含供电）；环保

项目的设计、咨询服务（不含中介）；环保技术设备的开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6）股权结构图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1,083,163.36 1,095,689.94

负债总额 757,738.22 767,543.65

流动负债总额 276,737.06 273,317.65

银行贷款总额 644,169.98 663,015.62

净资产 325,425.14 328,146.29

- 2023年度 2024年1~3月

营业收入 136,606.51 29,054.39

利润总额 24,495.34 3,617.80

净利润 21,663.13 2,625.23

注：2023年度数据经审计，其余数据未经审计。

3.截至目前，泰达环保提供保证担保的总额为14.90亿元，另以持有遵义红城泰达环保有限公司51%股权为遵义红城泰

达环保有限公司提供质押担保，不存在诉讼和仲裁等其他或有事项。

4.泰达环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天津雍泰生活垃圾处理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1）成立日期：2006年7月21日

（2）注册地点：天津市武清区大孟庄镇高王公路16号

（3）法定代表人：杨文娟

（4）注册资本：18,081.75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发电、输电、供电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固体废物治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

利用；热力生产和供应；再生资源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咨询；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 （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图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99,189.06 98,744.24

负债总额 70,743.67 69,586.69

流动负债总额 31,849.58 31,179.49

银行贷款总额 42,538.38 45,037.71

净资产 28,445.39 29,157.55

- 2023年度 2024年1~3月

营业收入 17,909.19 2,208.72

利润总额 6,160.81 779.64

净利润 5,252.34 712.16

注：2023年度数据经审计，其他数据未经审计。

3.�截至目前，天津雍泰不存在抵押、担保、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4.�天津雍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泰达环保向华夏银行融资事项的担保协议

1.�公司与华夏银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大写）叁仟伍佰万元整及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

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为实现主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

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2）担保金额：3,500万元。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2.�泰达环保提供保证式反担保。

（二）天津雍泰向邮储银行融资事项的担保协议

1.�公司与邮储银行签署了《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和偿还的本金、利息（包括但不限于利息、复利、逾期利息及罚

息）、手续费及其它费用、税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仲裁

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但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要求必须债权人承担的费用除外）。

（2）担保金额：34,150万元。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天津雍泰提供保证式反担保。

（三）上述担保使用的担保额度有效期限将在2024年12月31日届满，担保额度的审批需重新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被担保人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和二级子公司，因日常经营需要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以保证资金需求，公

司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促进其业务发展。根据被担保人资产质量等，董事会认为风险可控。泰达环保和天津雍泰提供保证

式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一）本次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已审批2024年度担保额度内，担保总额度为168.40亿元。

（二）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84.8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149.74%。

（三）根据公司制度规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对合并报表外的公司提供担保，总余额为0。

（四）公司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三）《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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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 因此，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将不参与公司本次利润分配。 以公司目前总股本104,000,000股扣减已回

购股份（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累计持有股份2,180,000股）后的股本101,820,000股为基数，公

司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0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结转下一年度。 公司2023

年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根据股票市值不变的原则，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如下：按公司总股本（含已回购股份）折算每10股

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 （含已回购股份）*10=20,364,000元/104,000,000股*10=1.

958076元（含税）。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按总股本（含已回购股份）折算每股现金红利=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958076元/股。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目前总股本104,000,000股扣减

已回购股份（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累计持有股份2,180,000股）后的股本101,820,000股为基

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00元 (含税)， 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结转下一年度。 公司

2023年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累计持有股份2,180,000股， 按公司目前总股本104,000,000股扣减

已回购股份后的股本101,820,000股为基数进行测算，现金分红总金额为20,364,000元（含税）。 如自

预案公告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股份回购、股权激励对象行权、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

注销、再融资新增股份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

比例。

2、自上述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2,180,000股后的101,820,

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

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0000元； 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

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4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31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6月3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5月3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6月3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062 王飞雪

2 00*****991 金建林

3 02*****942 袁隽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5月22日至登记日：2024年5月31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根据《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股票期权行权前发

生派息等事项的，应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相应调整激励

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后续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飞雪、袁隽、金建林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所

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该等股票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份在该

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 本次除权除息后，

上述最低减持价格限制亦作相应调整。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523号楼11层公司证券部

证券部咨询联系人：饶燕 曲虹桥

咨询电话：010-62800055

传真电话：010-62800355

八、备查文件

1、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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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2,463,1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90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由董事长王曙

光先生主持，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独立董事严宁荣采用视频的形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国忠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管吴兴才、潘建华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463,122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463,122 100 0 0 0 0

3、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463,122 100 0 0 0 0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463,122 100 0 0 0 0

5、议案名称：《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463,122 100 0 0 0 0

6、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463,122 100 0 0 0 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4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463,122 100 0 0 0 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463,122 100 0 0 0 0

9、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董事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463,122 100 0 0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463,122 100 0 0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监事会监事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463,122 100 0 0 0 0

12、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463,122 100 0 0 0 0

13、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463,122 1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3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763,122 100 0 0 0 0

7

《关于续聘2024年审

计机构》的议案

763,122 100 0 0 0 0

8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

763,122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倪骏骥、陈晓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4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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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佛山市顺德高新区(容桂)科苑三路20号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车间

五楼多功能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普通股股东人数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0,622,93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0,622,93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898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8981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2,290,000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

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现场由公司董事长刘富林先生作为会议主持人，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田泉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0,622,9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0,622,9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0,622,9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0,622,9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0,622,9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0,622,9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450,56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0,307,9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0,622,9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开展2024年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0,622,9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申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度金融机构综合授信及相关贷款业务并提供

相应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0,622,9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2,509,6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

的议案》

2,509,6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

2,509,6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关于开展2024年外汇远期结

售汇业务的议案》

2,509,6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关于申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2024年度金融机构综合授

信及相关贷款业务并提供相应

担保的议案》

2,509,6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情况报告》。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6、7、9、10、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股东刘富林、刘富坤、洪云、罗嘉恒、曹卫强对议案7回避表决；股东梁

竞新、王长河对议案8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陶秀芳、郑芳芳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4日


